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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海域使用权抵押作为新兴的融资方式,得到普遍的认可,但是因相关法律未明确以怎样的方

式对海域使用权价值的评估,故其在实践中遇到适用的阻碍,文章主要从农渔业用海和工矿交通

用海权两个方面进行论述,阐释了对海域使用权价值的评估体系,也就是说对渔业适用三方联保

贷款,而工矿交通则适用设立专门的担保机构以此来解决海洋功能分类定制,便于向金融机构以

海域使用权获得相应的贷款,促进经济发展,为改革开放40年经济持续发展献出绵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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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sanewfinancingmethod,themortgageoftherighttousetheseaareahasbeenwide-

lyrecognized.However,duetothelackofaclearwaytoassessthevalueoftherighttousethe

seaarea,therelevantlawsencounterobstaclestoitsapplicationinpractice.Thispapermainlydis-

cussedtherighttousetheseafromtwoaspects,oneforagricultureandfishery,andtheotherfor

industry,miningandtransportation.Thepaperexpoundedtheevaluationsystemofthevalueof

therighttousetheseaarea.Thatistosay,tripartiteguaranteedloansareapplicabletofisheries.

Industry,miningandtransportationissuitableforsettingupspecialguaranteeagenciestosolve

thecustomizationofmarinefunctionalzoning.Inthisway,itisconvenienttoobtaincorresponding
loansfromfinancialinstitutionswiththerighttousetheseaarea,whichcouldpromoteeconomic

developmentandmakemodestcontributionstothesustainedeconomicdevelopmentinthepast

40yearsofreformandopeningup.

Keywords:Righttouseseaarea,Marinefunctionalzoning,Pledge,Mortgageofrighttousesea

area,Valueofsea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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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首创海域使用权概念,规定单位或个人通

过法定程序并经登记可取得对国家所有的某一海

域在一定期限内持续从事具有排他性的开发利用

活动并取得收益的权利。在海域使用权的基础上

我国又对此设立了抵押制度,为广大海域使用权人

拓宽融资途径。

1 海域使用权抵押制度概述

1.1 海域使用权的概念和性质

海域使用权抵押制度的基础是海域使用权,因此

分析抵押制度首先就要明确海域使用权的性质。《中

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二十二条关于海域使用

权的规定位于第三编“用益物权”,可见海域使用权属

于物权分类下的用益物权。以用益物权作抵押具有

一定的抽象性,导致实务上出现一些问题。然而海域

使用权抵押制度带给了国民广泛的积极影响,因此应

当继续坚持和完善海域抵押权制度。

1.2 海域使用权抵押制度的重要作用

海域使用权为我国的民生、工业及经济都起到

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在民生保障方面体现在:我国

农渔业相关主体的融资需求旺盛,大多数渔民的融

资方式就是向银行贷款,其抵押物主要是海域使用

权和渔船。其中渔船抵押具有一定的弊端:渔船作

为常年在海上作业的动产,金融机构很难确定其位

置,逾期难以处置变现,金融机构也就逐渐排斥渔

船抵押。而海域使用权抵押则弥补了渔船抵押的

缺陷:海域作为不动产,金融机构不必担心后期处

置时发生抵押物灭失的情况。渔民通过海域使用

权抵押获得资金,就能够创造更高的价值,生活水

平也就有了保障,在工业发展方面体现在:我国工

业整体呈现出以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领军之

一,带动其他相关产业发展的整体趋势。而发展海

洋战略性新兴产业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因此海域

使用权抵押作为一项资金来源,对于海洋战略性新

兴产业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在经济增长方面体

现在:海域使用权制度的提出使得不少致力于海洋

产业的主体通过抵押获得贷款,解决了发展资金

“瓶颈”问题,为企业进行经济交流注入了活力,继

而带动了相关产业的系列发展。

因此,海域使用权作为一种优质抵押物,对我

国的民生、工业和经济都有着重要作用,海域使用

权抵押制度应受到广泛适用,从而实现国家、社会、

企业和个人的多方共赢。

2 抵押制度中的法律问题及原因分析

海域不同于其他传统抵押物,因其自身性质而

具有诸多特殊之处。首先,海域的水体呈流动状态

而海床和底土却固定不动。其次,海域具有立体结

构,不同深度的海域有着不同的用途。最后,各海

域是不尽相同的,不同功能的海域上引发的权利义

务也不同。因以上特点,海域使用权抵押在实际操

作中出现了不少问题。

2.1 海域使用权抵押的现实困境

海域使用权抵押市场普遍的问题是海域价值

的认定困难,导致金融机构很少批准贷款,即使批

准贷款,其贷款金额也远低于海域价值。不同的用

海功能引发的法律问题不尽相同,在八大海洋功能

区中,又以农渔业用海和工矿交通用海的问题比较

突出。农渔业用海对于临海土地的依赖性不高,而

工矿交通用海则主要依靠临海土地,港口、码头设

施等资产来体现实用性。因二者的显著差异导致

了两类典型的问题,以下将对农渔业用海和工矿交

通用海分别进行研究。

2.1.1 农渔业海域使用权的抵押问题

多数金融机构不认可农渔业海域使用权作为

抵押物。农渔业经营者一般需要大量的流动资金,

很多人会选择向金融机构申请贷款。但在金融机

构传统的业务模式下,海域使用权作为一种新型优

质的抵押物却难以得到认可,出现金融排除的现

象,以至于农渔业经营主体融资难,发展难,但是如

果对这个问题加以改善,则留给海洋渔业金融行业

巨大的进步空间。

2.1.2 工矿交通海域使用权的抵押问题

工矿交通海域使用权抵押的准入门槛高。对

于以工矿交通海域使用权为抵押物的贷款申请,金

融机构大多将审批重点放在企业的其他资产上,比

如是否拥有专用码头。一般来说,拥有专用码头的

公司普遍资金雄厚,信誉良好,那么海域使用权抵

押制度对它而言可谓锦上添花。但这种码头与海

域的捆绑抵押实则提高了海域使用权抵押的准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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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槛,损害了没有专用码头的中小企业应得的合法

权益,没有起到雪中送炭的效果。

2.2 原因分析

金融业之所以不愿意介入海洋渔业,核心原因

有4点。①海洋渔业风险高,渔业养殖易受恶劣天

气、养殖物病害和污染等因素影响。一旦某种因素

出现变化,就会导致生物大批量死亡,造成大规模

的损失。②我国近海渔业资源极度枯竭,供给与需

求不能适应,导致市场价格波动大。这也会使经营

收益存在不确定性。③金融机构不能准确识别海

域使用权的价值,导致不愿接受海域使用权作为抵

押物,防止价格评估上的偏差产生损失。④产生不

良贷款时,对抵押物的后期处置受限,其中一个重

要的原因是根据相关规定,海域使用权的受让人应

具备一定的资质条件。而金融机构缺乏相应资质,

难以作为海域使用权的受让人。

工矿交通用海抵押中,金融机构难以确定海域

使用权的价值。工矿交通用海抵押的部分贷款主

体的资产包括大型设备、运输车辆、甚至专用码头。

以上资产具有易评估、易变现的优势,符合传统抵

押物的特征。而海域使用权作为一种新型抵押物,

在价值评估和处置变现问题上都缺少详细的法律

规定加以规范,各金融机构也没有相关经验,因此

金融机构大多是根据贷款主体的设备价值来决定

贷款金额,忽略了海域使用权的价值。

3 完善路径

3.1 针对农渔业用海实行三方联保贷款

因为金融机构对海域使用权的价值认识不充

分,许多渔民和养殖企业难以通过海域使用权来获

得贷款,以至于海域使用权抵押制度的设立目的难

以实现。为保证其不受现存问题的制约,数个有海

域使用权资格的经营主体组成联保小组向金融机

构申请贷款不失为一条出路。联保小组的组成遵

循自愿原则,主体根据意思自治选择同组成员。联

保小组整体在支付一定的保证金后,其成员对金融

机构发放的贷款进行额度共享,责任共担。小组内

部相互担保,即一方无法履行还款义务时由同组成

员负连带付款责任。保证人代为付款后,因清偿行

为而对债务人享有追偿权。若债务人无力清偿,保

证人即可优先请求代物清偿,即保证人请求债务人

将其海域使用权优先转让给自己。如此,既避免了

金融机构对于海域使用权的价值评估不准确而导

致贷款金额远低于抵押物价值,又通过再次流转实

现权益让渡,从而实现资源配置的最大化和及时化。

3.2 针对工矿交通用海成立专业担保机构

中小企业难以单独就海域使用权进行抵押贷

款,问题在于其价值难以评估,对于金融机构而言

是一项不利条件,金融机构当然会为避免风险而拒

绝贷款。因此,建议有关部门成立海域使用权的专

业化担保机构以降低金融机构的贷款风险,从而放

松贷款条件。担保机构用于担保金融机构的债权,

一旦其发生不能履行,担保机构就要无条件地代替

借款人对金融机构偿还债务。担保机构在按市场

化进行运作的同时,还要针对海域使用权的特点承

担一些政策性业务,对符合政策性业务的海域使用

权抵押进行再担保。在担保机构履行连带责任后

向债务人追偿时,因海域使用权流转的受众面积

小,担保机构可以收购相应的海域使用权,等到合

适的时机再进行资产流转或者处置,从而保证抵押

融资各个环节的畅通。设立专业担保公司不仅提

高了贷款主体的融资成功率和贷款效率,降低了金

融机构的管理成本和处置成本,还能使得海域使用

权实现其特有价值。

3.3 依据海洋功能分类制定海域使用权价值评估

标准

如今海域使用权流转市场发展缓慢,主要的制

约因素就是价值评估问题。海域使用权的价值评

估涉及许多技术性问题,需要不断地探索实践,但

现阶段通过法律构建海域使用权价值评估体系能

够有效地对当前问题予以规制。我国海域使用类

型众多,不同类型用海的收益不同,海域使用价值

也不同。而且同一类型用海在不同区域有着不同

的区位条件、自然环境条件及资源状况,以致各自

的使用权价值也不尽相同。因此海域使用权的评

估不能仅仅依据海域使用权证书确定面积、用途和

剩余使用年限等,还要按区分不同的海洋功能区

域,在此分类下再根据海洋区域的各项实际条件进

行细致精准的评估。(以下内容转至第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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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涵进行了界定,并遵循系统性、区域分异性、动

态性、可行性原则,从海域利用程度、海域投入强

度、海域利用效益、海域利用可持续性4个层面遴选

指标,建立了养殖用海集约利用评价指标体系,并

进一步选取我国9个沿海省、市、自治区进行区域养

殖用海集约利用评价实证分析,评价结果对我国养

殖用海集约利用现状有较好的解释力度。

需要指出的是,养殖用海集约利用评价具有不

同分析尺度,本研究仅以部分沿海省、市、自治区为

单元在宏观尺度上进行了实证研究,由于评价海域

南北纬度跨度较大,受各海域资源禀赋和环境属性

影响,横向对比性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因此在中

观、微观尺度的详细评价需要进一步深入完善,以

期能为局部区域或单个项目养殖用海集约利用提

供理论指导与实践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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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

21世纪是海洋世纪,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

大报告中提出的“坚持陆海统筹,加快建设海洋强

国”为我国发展指明了方向。现阶段我国海域使用

权抵押制度的实施受到各种现实问题的制约,部分

原因源自海域的自身特性,因此以海洋功能区划作

为切入点,分别分类地制定相关法律法规能起到良

好的效果。建立完善的海域使用权抵押制度能够

促进融资交流,优化海域资源配置,为实现海洋经

济的健康发展提供强大的助力。作为法律人士,应

当善于发现并解决当前制度上的漏洞,保障法律制

度的合法性及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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